
 

 

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11 月 28 日，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根据《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

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的配套工程，贵港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2 月 7

日以贵环辐[2017]7 号文对《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建设单位为贵港市绿色

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

为新建工程，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全部工程 20178 年 10 月竣工。本工程包括：

①新建 110kV 岑西光伏升压站，占地面积 7700m
2，新建 1 台 100MVA 的升压变

压器；②在 220kV 运通站扩建 1 个 110kV 出线间隔；③110kV 岑西光伏升压站

~220kV 运通站单回线路，线路长度为 5.51km，共建 18 基铁塔，其中：单回路

直线塔 10 基，单回路耐张塔 8 基。 

（二）建设过程及环境保护审批情况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2 月 7 日以贵环辐[2017]7 号文对《贵港市港南

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予以批复。贵港市港南区发改委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以港南发改函字[2017]1 号文

《关于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配套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项目

核准的批复》同意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建设。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以桂电计[2017]20

号文《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接入系统专题研究报告的批复》对该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本期工程全部

工程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于 2018 年 10 月竣工。 

项目建设中认真落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措施，无环境投诉和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被环保部门处罚的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357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84 万元，环保投资占工程

总投资的 2.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贵港市港南区环保局对该项

目报告表批复中的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及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环评阶段建设内容包括升压站、110kV 单回路线路、运通 220kV 变

电站扩建间隔工程，其中，升压站占地面积为 6781.62m
2，实际占地面积为 7700m

2，

占地面积较环评阶段有所增加，升压站面积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在设计和施工

阶段根据实际需求，综合楼、配电室、室外配电区域等面积均有所增加，但是，

由于本升压站整体在光伏发电征地区域内，升压站面积增加，光伏区其他区域的

面积相应减少，并没有引起整个光伏发电区域面积的增加，因此不涉及重大变更；

输电线路环评阶段长度为约 7.1km，共使用 23 基铁塔，塔基永久占地面积为

287.5m
2，实际线路长度为 5.51km，共建塔基 18 基，本工程实际建设中线路路

径走向基本没有重大变化，只是进行了路径的优化，整体线路长度有所减少，总

塔基数也减少了 5 基，环评阶段对塔基的永久占地计算方式主要是计算塔基塔腿

所占的实际面积进行计算，永久占地面积为 287.5m
2，验收阶段根据实际建设中

的塔基征地情况进行统计，实际占地为 198m
2，永久占地面积较环评阶段有所减

少。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作和设施建设情况 

本工程线路工程永久占地 198m
2，为塔基永久占地；线路工程临时占地 500m

2，



为牵张场、材料堆场、临时堆土占地。据调查，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设立 2 处牵

张场，在施工期严格按照划定的施工范围施工、严格控制了铁塔的施工作业面，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扰动和破坏。施工采用分层开挖，顺序回填，

塔基土建结束后及时进行了平整，为塔基植被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现场调查，本工程沿线自然植被已经恢复，塔基周围生态恢复状况良好。 

本工程施工线路沿线人类活动少，除家养的畜禽外，基本没有大型野生哺乳

动物存在，只有啮齿类动物等小型哺乳动物以及少许鸟类。本地区没有珍惜野生

动物出没，因此本工程在施工和运行的过程中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很小。本工程施

工过程未产生弃土弃渣；施工期间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很

小。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环评中提出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

期 

污染

影响 

（1）水污染防治措施 

通过简易沉淀池处理，除去大部

分泥砂和块状物后，用于施工场地及

施工道路洒水、喷淋。本工程升压站

在站区南侧设置一处临时施工营地，

营地设有防渗旱厕，生活污水定期清

掏用作本项目光伏电站农业大棚堆

肥，不外排。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制定施工

计划时，应尽可能避免大量噪声设备

同时使用。应尽量安排在白天施工，

夜间不得施工。如确须施工的，应报

请当地相关等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

方可施工。 

②合理布局施工场地，避免在同

一地点安排大量高噪声的动力机械

设备，以免局部噪声值过高。 

③采取降噪措施，在施工设备的

选型上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对

设备的维护、养护，闲置设备应立即

关闭。尽可能采用外加工材料，减少

现场加工的工作量。 

 

（1）水污染防治措施 

经调查，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设有

简易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用于施工场地及施工道路洒水、喷淋。

在营地设有防渗旱厕，生活污水定期清

掏用作本项目光伏电站区域植被堆肥。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并

制定了施工计划时，噪声设备交替使

用。施工均安排在白天施工，未出现夜

间施工的情况。 

②施工场地布局合理，在同一地点

未出现大量高噪声的动力机械设备同

时工作的情况。 

③在施工设备的选型上均采用低

噪声设备，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养护。

施工均采用外加工材料。 

④施工中操作规范，并对工人进行

环保方面的教育。施工中未用哨子、钟、

笛等指挥作业。 

⑤施工期间未出现夜间运输想

象。 



④降低人为噪声影响，按操作规

范操作机械设备等过程中减少碰撞

噪声，并对工人进行环保方面的教

育。尽量少用哨子、钟、笛等指挥作

业，减少作业噪声。 

⑤尽量减少夜间运输。 

⑥适当限制大型载重车的车

速，尤其进入噪声敏感区时应限速。 

⑦对运输车辆定期维修、养护。 

⑧减少或杜绝鸣笛。 

（3）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施工场地建设物料堆棚，易

起尘的建筑材料均堆放于堆棚内，并

设置围挡，以减少施工扬尘的扩散范

围，减轻扬尘对周围居民和单位的影

响。 

②对场地及时进行硬化，施工

现场必须有防止泥浆、污水、废水外

流的措施。 

③裸露地表应及时洒水，尤其

在大风天气，以减少扬尘的产生。 

④出入施工现场的拉料、运土

车辆必须密闭运输，减少沿路抛洒和

减少运输的二次扬尘的产生。并且在

运输车辆进入施工现场应低速行驶，

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⑤场地出入口 100 米内必须干

净、整洁，由专人专岗负责。场地进

出车辆要冲洗轮胎。 

⑥塔基浇筑采用商品混凝土，不

设置临时拌合站。 

（4）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在工程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

按有关部门的要求，送至指定地点进

行处理。输电线路杆塔基础浇筑完

成，施工结束后回填，剩余土方与表

土作为塔基预留沉降及绿化覆土。建

设项目塔基基础施工尽量做到场内

挖填平衡，无外运残土及建筑垃圾。

施工工人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环卫部

门运走，进行无害化处理。 

⑥大型载重车的车速均进行了限

制。 

⑦施工期间对运输车辆定期维

修、养护。 

⑧施工期间鸣笛现象较少。 

（3）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施工场地建设有物料堆棚，易

起尘的建筑材料均堆放于堆棚内，并设

置有围挡。 

②对场地及时进行了硬化，施工

现场设有泥浆围挡措施，施工泥浆未出

现外流情况，生活污水由旱厕收集，生

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场地抑尘，

未出现外流。 

③施工期间对裸露地表及时洒

水，将扬尘现象降到了最低。 

④出入施工现场的拉料、运土车

辆均密闭运输。并且运输车辆进入施工

现场均限速，均低速行驶。 

⑤场地出入口 100 米范围内有专

人负责清扫。场地进出车辆均进行冲洗

轮胎。 

⑥塔基浇筑采用商品混凝土，未设

置临时拌合站。 

（4）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在工程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送

至指定地点进行处理。施工过程中土石

方平衡。施工工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在

指定位置堆放后，由环卫部门运走，进

行无害化处理。 

 社会

影响 
 / 

运营    



期 

污染

影响 

（1）电磁防治措施： 

①合理设计并保证设备及配件

加工精良 

对于变电站设备的金属附件，

如吊夹环、保护角、垫片和接头等，

设计时就要确定合理的外形和尺寸，

以避免出线高电位梯度点；所有的边

角都应挫圆，螺栓头也应打圆或屏

蔽，避免存在尖角和凸出物；特别是

在出现最大电压梯度的地方，金属附

件上的保护电镀层应确保光滑。 

②控制绝缘子表面放电 

使用设计合理的绝缘子，要特

别关注绝缘子的几何形状及关键部

位材料的特性，尽量使用能改善绝缘

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保

护装置。 

③减小因接触不良而产生的火

花放电，在安装设备时，保证所有的

固定螺栓都可靠拧紧，导电元件尽可

能接地，或连接导线电位。 

（2）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本项目升压站建设容积为 25m
3

主变压器防渗事故油池收集变压器

事故漏油，收集的事故漏油属于危险

废物，送至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少量废

旧蓄电池，废旧蓄电池收集后暂存至

危险废物仓库中，定期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1）电磁防治措施： 

①对于变电站设备的金属附件，

如吊夹环、保护角、垫片和接头等，设

计时制定了合理的外形和尺寸；所有的

边角、螺栓头均进行了打圆。 

②控制绝缘子表面放电 

使用了设计合理的绝缘子，使用

了能改善绝缘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

压分布的保护装置。 

③在安装设备时，所有的固定螺

栓全部可靠拧紧，导电元件均进行了接

地处理。 

（2）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本项目升压站建设容积为 25m
3

主变压器防渗事故油池收集变压器事

故漏油，收集的事故漏油属于危险废

物，由资质单位处置，经现场踏勘，目

前尚无废油产生。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少量废旧

蓄电池，废旧蓄电池收集后暂存至危险

废物暂存间内，定期由资质单位处置，

经现场调查，项目刚刚投运不久，目前

尚无废旧蓄电池产生。 

社会

影响 
/ / 

审批部门要求的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环评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环评批复中

要求的措施 

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塔基施工弃渣要集中堆放，施工结束

要及时做好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变

电站施工场地要做好临时围栏，晴天

施工要采取定期洒水抑尘、清扫尘土

等降尘措施，要选用低噪声施工设

备，或采取其他减震降噪等有效措

经调查，本工程施工期环境保护管

理工作安排得当，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

保护措施到位。塔基施工弃渣进行了集

中堆放，施工结束及时进行场地平整和

植被恢复。变电站施工场地有临时围

栏，晴天施工时进行了洒水抑尘、清扫

尘土等降尘措施，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

声施工设备。施工结束对施工道路等临



施，确保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施工结束要及时恢复施工道路等临

时施工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 

时施工用地进行了平整、绿化等工作，

基本上恢复了原有土地功能。 

对变电站大功率电磁发生源要

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设备机箱的

孔、口、门缝的边接缝需密封。 

对变电站大功率电磁发生源要采

取了屏蔽措施。设备机箱的孔、口、门

缝的边接缝密封良好。 

对处于输电边导线两侧电场强

度超过 4 千伏/米（离地高度 1.5 米）

或磁感应强度超过 0.1毫特斯拉范围

内的居民住宅必须全部拆迁。严格落

实防治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等的环

保措施。 

经现场监测，输电边导线两侧评价

范围内的居民住宅电场强度未超过

4kV/m（离地高度 1.5 米），磁感应强

度未超过 0.1mT。 

变电站内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

后用于站内绿化浇灌，不得外排。 

升压站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用于光伏区植被灌溉，未随意外排  

变电站建设应选用低噪声设备，

对产生高噪声源的设备要采取基础

减振、隔音、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

站址边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相关标准要求。 

变电站建设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

取了基础减振、隔音、消声等降噪措施，

经监测，站址边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线路途经村屯等环境敏感点时

应采用加高塔柱或摆动线路等避让

措施，以保证环境敏感点附近环境工

频电磁场强度符合规范要求。 

线路全线未经过村屯等敏感点。 

四、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工程塔基占地较少，在施工期严格按照划定的施工范围施工，在最大程度

上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扰动和破坏。塔基土建结束后及时进行了平整恢复，为植

被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升压站工程在施工过程合理安排时间，采取了边挖、边

运、边填、边压实作业方式。现场无拆除建筑物弃渣，挖填基本平衡，无弃土。

升压站施工场地所占地为荒草地，施工完成后进行了平整、覆土，并自行恢复绿

化，经现场踏勘可知，现场已经无施工痕迹，且生态状态良好，不存在水土流失

的现象和隐患。施工过程未产生弃土弃渣，施工期间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对区

域生态环境影响很小。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1 根据检测可知，本项目 110kV 线路、升压站、变电站扩建间隔产生的工



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

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标准限值要求。 

本工程运行对周边电磁环境影响较小，满足验收条件。 

2 根据竣工验收监测结果，本工程线路监测点的昼、夜间噪声监测结果的

绝对值均较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要求，升压站、

运通变电站厂界噪声结果较小，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对环境影响很小。 

3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用于抑尘，未对地表水水

体构成污染影响；运行过程中线路无废水产生，升压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定期清运到光伏区进行植被灌溉，不随意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 

4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施工垃圾进行了收集并及时清运，项

目建设中土石方平衡，无弃土弃渣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运行过程中线路无固

体废物产生，升压站生活垃圾、废旧蓄电池以及事故废油均进行合理处置，不随

意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 

（一）验收意见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程

环评文件齐全,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

配套建设了污染治理设施，验收调查和监测结果表明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本

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二）后续要求 

1、对植被恢复区加强巡查，及时进行补种，确保生态恢复效果。 

2、规范危险废物暂存和处置的管理工作。 

附：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一期(60MWp)110kV 送变电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 。 

 

                    验收单位：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8 日 

  





 


